
编号：

惠州市惠阳区人才住房申请登记表

申请单位：

申请人员：

联系电话：

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


申请人才住房资料清单

基本材料

1.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

2.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
3.职称、职业技能证书复印件

4.劳动关系证明材料（劳动合同、在职证明）

5.惠阳区无房产证明

6.结婚证

7.社保缴纳证明

8.申请人大一寸红底彩色照片

9.其他



惠州市惠阳区公共租赁住房（人才住房）申请表

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

相片粘贴处

单位地址 信用代码

申 请 人 性别 民 族

籍 贯 婚姻状况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申请人家庭成员基本情况

姓名
与申请

人关系

性

别

婚姻

状况
身份证号码

工作单位（如学生请

填就读学校）

是否共

同申请

人

备注

本人承诺：

1.本表中所填写内容真实无误，没有虚报、瞒报，同意住房保障部门核查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

工作、收入、住房、资产、婚姻状况等情况，并愿意接受住房保障部门上门调查核实，如有虚假、

瞒报，愿意接受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2.未婚人员声明：本人婚姻状况为未婚。

申请人签名（盖指模）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用人单位

审核意见

经核查，该申请人为我单位员工，自 年 月 日至今在我单位工

作，提供材料及承诺情况属实，同意为其申请入住人才住房。

经办人签名： 审核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组织部门

审核意见

经核查，该申请人符合人才住房申请条件，同意按政策依程序办理入住。

经办人签名： 审核人签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住房保障管理

部门审核意见

经办人签名： 审核人签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

一、本申请表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、提交的申请材料必须真实，所有复印件证明材料需由申请人所在单位

加盖公章和标注“此件与原件相符”。

二、用人单位一定要严格核实申请人的材料和住房真实情况，并如实提出相关意见。

三、申请人隐瞒或虚报学历、职称、家庭人口和住房等状况，由区住建局驳回申请，自驳回申请之日起 10

年内不予受理其人才住房申请。

四、申请人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方式取得人才房，区住建局可根据约定解除租赁合同，收回人才房，

取消其住房保障资格并将其行为记入信用档案。

五、本申请表一式两份，由区组织部、区住建局分别保管。


